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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之专项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建集团”、“公司”、“上市公司”）

于 2016 年 4 月 7 日收到贵部下发的《关于对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326 号），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现根据问询函所涉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具体内容如下： 

一、你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修

订稿并复牌。截止 2016 年 2 月 25 日，公司共披露三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进展公告，公告中均显示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本次重组事项终止的其他

风险。请补充说明：（1）公司在预案披露之后推进资产重组所做的主要工作；

（2）公司及财务顾问何时发现存在导致重组事项终止的风险；（3）该风险为

何在披露重组预案逾三个月后才出现；（4）财务顾问是否勤勉尽责。请财务顾

问和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在预案披露之后推进资产重组所做的主要工作 

在重组预案披露后，爱建集团组织相关中介机构继续开展对本次重组标的公

司的评估、审计等工作，有序推进重组报告书（草案）、标的公司审计报告和评

估报告等文件的编制工作。同时，公司对重组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的行业特点、市

场竞争环境、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 

2、公司及财务顾问何时发现存在导致重组事项终止的风险 

3 月中旬，经有关各方协商和沟通，拟对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均瑶乳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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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组方案进行调整。介于当时方案调整事项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且属重大

事项，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向交易所申请停牌。停牌后，经有关各方进一步

研究论证，最终决定调整原重组方案。 

3、该风险为何在披露重组预案逾三个月后才出现 

重组预案公告后，交易各方进一步考量了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战略发展实施

路径。公司将重组方案调整为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一步补强公司信托、租赁业

务板块资本金，做大做强金融主业，是基于公司目前业务发展需要，从最有利公

司发展和股东利益出发，在公司战略实施路径的选择上进行的深入思考，没有改

变原有战略定位。 

4、财务顾问是否勤勉尽责 

在公司重组工作的推进过程中，独立财务顾问开展的工作如下： 

（1）参与设计重组方案 

在交易双方谈判基本确定的情况下，独立财务顾问协助交易各方细化重组方

案，包括协助梳理标的资产范围、安排项目工作时间表、布置重组重点工作等。 

（2）尽职调查工作 

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以及标的资产的状况进行尽职调查，包括不限于对标的

资产财务、法律、估值、市场环境等方面进行全面核查。 

（3）组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 

本次重组启动后，独立财务顾问组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就尽职调查过程

中遇及的法律、审计和评估问题与相关中介机构进行讨论，商议解决方案。 

（4）协调各方推进重组进程 

独立财务顾问就重组的推进工作与交易各方保持沟通，协调相关各方准备重

组所需的文件材料。 

（5）终止重组事项相关工作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拟对重组方案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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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与交易各方进行积极沟通，协助交易各方就重组事项进行磋商。后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重组。独立财务顾问协助公司按照《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的规定，完成法律法规规定的终止

程序和信息披露工作。 

综上所述，海通证券作为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规定要求，已

在重组过程中做到勤勉尽责。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预案披露后，海通证券配合公司继续推进本次重组

的准备工作。在有关各方协商和沟通，拟对重组方案进行调整时，公司向交易所

申请了停牌。海通证券作为公司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要

求，已在重组过程中做到勤勉尽责，履行了独立财务顾问应尽的义务和职责。 

 

二、根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司“拟通过业务多元化丰富收入及利润来

源”，“新增大健康食品业务资产，对公司实业投资板块进行补强”。根据终止

重组公告，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原因是“为更好适配公司战略定位，

继续做大做强金融主业”。请补充说明：（1）公司的具体战略定位；（2）披露

重组预案至重组终止期间公司战略定位的变化；（3）核实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中是否对公司战略定位导致重组终止的风险进行了充分提示。请财务顾问

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的具体战略定位 

爱建集团的战略定位是致力于成为一家以金融业为主体、专注于提供财富管

理和资产管理综合服务的成长性上市公司。 

围绕公司战略定位，结合公司自身特点与优势，公司未来将逐步构建四大业

务板块，分别是金融板块、类金融板块、投资与资产管理板块以及产业板块。四

大业务板块相互联动、协同发展，逐步强化爱建集团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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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业为主体、专注于提供财富管理，以实业投资为核心的资产管理综合

服务业务为辅，是公司两大战略核心。公司在努力强化金融业主体地位的同时，

也在不断寻求优质资产，加强资产管理综合服务业务经营实力。 

2、披露重组预案至重组终止期间公司战略定位的变化情况 

本次方案调整系基于公司目前业务发展需要，从最有利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

出发，在公司战略实施路径的选择上进行的深入思考，没有改变原有战略定位。 

原重组预案为公司新增大健康食品业务资产，有助于补强公司实业投资板

块；本次方案为公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业务发展所需的资本金，均符合公司“致

力于成为一家以金融业为主体、专注于提供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综合服务的成长

性上市公司”的战略定位，因此，公司战略定位未发生变化。 

3、风险提示情况 

鉴于公司战略定位并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公司战略定位导致重组终止的风

险，本次方案的调整是为更好适配公司战略定位，从而更有利于保证交易各方以

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披露重组预案至重组终止期间，上市公司没有改变原

有战略定位，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原因是为更好适配公司战略定位，继

续做大做强金融主业。 

 

三、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中设定的发行价格为 13.91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8.97 元/股。请公司补充披露二级市

场股价下跌是否为本次终止重组的原因之一，发行价格的下调是否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1、本次终止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本次重组调整为公司通过向均瑶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主要原因系

为更加适配战略定位，做大做强金融主业而做出的决定。二级市场股价下跌并非



6 

原重组方案终止的原因。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2、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中设置调价机制 

根据《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中的

相关安排： 

“当调价基准日出现时，爱建集团有权在调价基准日出现后十个工作日内召

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是否按照本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进行调

整。 

若： 

（1）本次发行价格调整方案的生效条件满足； 

（2）爱建集团董事会审议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则本次重组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调整幅度为上证综指或 Wind 证监会

金融业指数（883027.WI）在调价基准日前三十个交易日收盘点数的算术平均值

较爱建集团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 2015 年 6 月 29 日上证综指或

Wind 证监会金融业指数（883027.WI）收盘点数累计下跌的百分比。若调价基准

日“4、触发条件”中 A 和 B 项条件同时满足，则以上述计算后上证综指或 Wind

证监会金融业指数（883027.WI）累计下跌百分比孰低者作为调价幅度。” 

可调价期间为爱建集团审议本次交易正式方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

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前。 

以 3 月 18 日（公司因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停牌公告日）作为测算时点，已经

满足价格调整方案的生效条件，上证综指 3 月 18 日前连续 30 个交易日收盘点数

的算术平均值为 2822.70，较 2015 年 6 月 29 日的 4053.03 下跌 30.36%，Wind

证监会金融业指数（883027.WI）3 月 18 日前连续 30 个交易日收盘点数的算术

平均值为 3596.39，较 2015 年 6 月 29 日的 4585.34 下跌 21.57%，若公司继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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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原重组方案，将触动发行价格向下调整，因此二级市场股价下跌并非终止本次

重组的原因。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爱建集团重组方案调整为公司向均瑶集团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资金，系其为更加适配战略定位，做大做强金融主业而做出的决定。非

公开方案发行价格不低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均价的 90%，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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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爱

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之专项核查意见》之

盖章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